
  在日常生活中，让同事、朋友无偿搭“顺风
车”是常见现象，若骑行电动车等非机动车搭乘
他人发生交通事故，赔偿责任该如何划分？
【案情】
　　 2024 年 4 月 22 日 20 时许，江某驾驶小型
汽车与陈某骑行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电动自行车搭乘人张某受伤。事故发生
后，张某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共
计 20 余万元。该事故经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江
某和陈某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张某不承担责
任。因未就赔偿事宜协商一致，张某将江某、
陈某及江某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主张由
江某承担 70% 的赔偿责任，由陈某承担 30% 的

赔偿责任。江某认为自己承担事故同等责任，
应按照 50% 的比例进行赔偿。陈某认为其无偿
搭载张某，属于好意同乘，可减轻其应承担的
责任，且自己驾驶的是非机动车辆，应按照
10% 的比例进行赔偿。
【裁判】
　　法院审理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是张某的
损失应当如何划分。事故责任并不完全等同于
赔偿责任。关于江某在事故中承担的赔偿责任
比例，根据《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 66 条第一款规定，机
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
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

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同等责任的，机
动车一方承担 60% 至 70% 的赔偿责任。本案
中，江某驾驶机动车与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发
生交通事故，各方当事人对事故中江某与陈某
承担同等责任均无异议，结合本案具体情况，
对原告要求被告江某承担 70% 的赔偿责任，法
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剩余的 30% 的损失，陈
某承担多大比例的赔偿责任，法院认为，《民
法典》第 1217 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
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
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本案
中，原告乘坐的虽为非机动车辆，但在事故发

生时，陈某驾驶非营运的电动自行车无偿搭乘
原告，参照上述规定，属于好意同乘情形，事
故经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陈某承担事故的同等责
任，不宜认定为对事故的发生存在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因此对被告陈某辩称的在其责任基础
上予以酌情减轻的主张，法院予以采信，认定
被告陈某承担原告损失的 10% 的赔偿责任。原
告的各项损失应首先在被告保险公司的交强险
限额内赔付，不足部分由被告保险公司按照商
业三者险合同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 70% ，由
陈某赔偿 10% ，原告张某自负 20%。
　　一审判决作出后，张某不服提起上诉，二
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好意同乘”关系的
核心在于搭乘行为的无偿性，同时也需综合考
量车辆性质、驾驶人主观目的及互助属性等因
素。驾驶人因情谊允许他人搭乘，负有保证搭
乘者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注意义务，但若对提供
帮助的驾驶人苛以重责，势必会抑制好意同乘
行为的发生，有违社会的善良风俗和公平原
则。因此，法院在判决时会进行综合考量，酌
定在驾驶人应承担的赔偿范围内减轻赔偿责
任。本案认定非机动车作为道路交通的参与
者，同样也适用好意同乘规则，正是司法裁判
对营造社会向善风气的支持。     董菊

非机动车“好意同乘”出车祸，赔偿责任如何划分

【案情】
　　某商业银行申请执行某置业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中，因被执行人未履行义务，执
行法院于 2018 年 6 月作出限制消费令，对某置
业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张某限制消费。 2019 年 2
月，某置业公司将法定代表人由张某变更为康
某。张某随即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申请解除
对其采取的限制消费措施。
【裁判】
　　法院审查后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
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
3 条规定：“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
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
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
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
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
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
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款规定行为
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执行法院审查

属实的，应予准许。”据此，除被执行人及其
法定代表人外，法院对被执行人的主要负责
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实际控制人
也有权作出限制高消费的决定。本案中，虽然
某置业公司在 2019 年 2 月已变更法定代表人，
但该公司在案涉借款合同的签订、合同履行以
及涉诉债务形成过程中，张某一直担任法定代
表人并具体经办相关业务，同时自 2011 年 9 月
8 日以来，张某出资额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99% ，其通过出资及持股比例实际主导公司经
营，对该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的重大影响足以
控制该公司，可以认定其为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和影响判决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故对于其
解除限制消费措施的申请，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限制消费是指人民法院对未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采取的限制其高消
费及非生活或经营必需消费的强制措施。作为
“间接执行措施”，其核心在于通过限制消费

行为，倒逼被执行人履行债务，并防止其财产
不当减损。
　　具体到单位作为被执行人的情形，其法定
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
任人员、实际控制人“四类人员”均应作为被
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三个
层面：一是防止财产转移或不当消费。“四类
人员”往往掌握公司核心决策权或财务控制
权，可能通过高消费行为间接消耗公司财产或
转移财产，例如以公司名义租赁高档办公场
所、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等。限制其高消费可
避免责任财产的不当减损，确保公司财产优先
用于履行债务。二是强化督促履行义务的功
能。“四类人员”对公司债务的履行具有直接
或间接影响力。通过限制其个人消费自由(如乘
坐飞机、高铁)，可形成心理压力和现实不便，
促使其主动督促公司履行义务或配合执行程
序。三是穿透公司独立人格的例外适用。虽然
公司法强调法人财产独立，但实践中存在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滥用公司独立地位逃避债务的情
形。限制消费措施通过约束“四类人员”的消
费行为，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形式上的法人独立
人格限制，防止“金蝉脱壳”式逃债行为。
　　 2021 年 12 月 6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完善执行权制约机
制加强执行监督的意见》，其中第 23 条第二款
规定：“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的，
应当依当事人申请及时解除对原法定代表人的
限制消费令。”据此，被执行单位确因经营管
理需要变更法定代表人时，执行法院应当解除
对原法定代表人的限制消费措施。但实务中，
也时常出现恶意变更法定代表人以逃避执行法
院限制消费措施的情形。实则，对“四类人
员”的限制消费措施即可阻断此类操作。《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
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中“单位被执行人被限
制消费后，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确因经
营管理需要发生变更，原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申请解除其本人的限制消费措施的，应举
证证明其非单位的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
的直接责任人员。人民法院经审查属实的，应
予准许，并对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依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根据上述法律规
定，被执行单位原法定代表人如申请解除限制
消费措施，需满足 2 个要件： 1 、原法定代表
人并非被执行人的实际控制人、非影响判决债
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 2 、法定代表人的变
更系出于经营管理需要。这要求执行法院在审
查原法定代表人解除限制消费申请时，需穿透
表面形式，通过确认、约谈甚至听证等审查程
序综合判断其对公司经营的实际支配力和影响
力。即便已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如果执
行法院通过出资持股、管理经营、变更法定代
表人时间以及案涉债务履行等要素综合认定其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影响判决债务履行的直接
责任人员的，仍会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郭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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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行单位法定代表人变更后，能否解除限高措施

理论与实务

（上接二版）
　　为遗产纠纷老人定制赡养方案，
给受家暴妇女设计心理重建路径，替
迷茫少年搭建重返校园阶梯……每份
调解书背后，都藏着一位法官对生命
个体的俯身倾听。
　　 2023 年初冬，刑满释放的秦某与
妻子签下离婚协议。然而，和平分手
的背后却隐藏着一场场关于孩子和感
情的危机。入夜，醉酒失控的秦某冲
入昔日爱人的家要起了“说法”。在
纷争现场，出狱后的身份落差、家庭
破碎的惶惑、对未来的深度恐惧、对
孩子的愧疚……让这个七尺汉子借着
酒劲哭诉了起来。那一刻起，周思思
的日程表上多了一项特殊待办：做好
秦某的判后安抚工作。
　　于是在那个漫长的寒冬，周思思
时刻关注秦某动态，在其情绪失控时
进行调解，多次协调心理咨询师为其
做心理辅导……上千条短信沟通、数
十次面谈，融情于法的话语如同一缕
暖阳，照进这颗破碎的心。
　　立春过后，万物复苏，秦某重振
信心，通过摆摊劳作，在日复一日的

忙碌中，痛苦似乎也被稀释，而父亲
与孩子也更贴心。当他主动发来信息
请教孩子的教育问题，在朋友圈分享
当日丰收的喜悦，周思思知道，那颗
被锈蚀的心终于解冻。
　　事实上，判后安抚工作周思思一
直在做。尽管工作繁忙，她数年如一
日坚持在裁判文书后附上一段法官寄
语，用温情文字劝解当事人放下恩
怨，拥抱新生活。这份细腻，让无数
破碎家庭重燃希望，也让她的文书获
评全国三等奖。
　　对“案外功夫”的坚持，同样绽
放在校园的法治课堂上。她办公室的
文件柜里，珍藏着孩子们用黏土捏制
的“正义天平”、水彩描绘的“法官

妈妈”——— 这些来自幼儿园到高中生
的“法律作业”，记录着她去年开展
的 12 场特色普法。一场场线下活动
中，从学生到老师，再到家长，都受
到了法律的熏陶。
　 　 而 今 ， 她 正 组 建 “ 家 事 普 法
团”，把擅长调解的妇女主任培训成
“社区法治说书人”，让每场家长里
短的闲聊成为法治文明的播种时刻。
　　周思思的故事，深刻诠释了新时
代法官的“三重角色”：定分止争的
裁判者、弱势群体的守护者、社会价
值的引领者。在法与情的交汇处，她
用行动证明，司法的温度就藏在每一
个细节的坚守中。

胡科刚 张国强

【案情】
　　张某系某商店经营者。某日中
午，一男子到店内买烟时称因自己是
银行黑户，无法使用银行卡，请求借
用其收款码接收部分货款，事成后给
予其 200 元手续费。张某同意后，该
收款码收到两笔共计 6300 元的转账，
男子取走 6100 元现金，剩余 200 元作
为手续费留给张某。当日下午，张某
的收款码又陆续收到了 3 笔共计 5100
元的转账，男子再次要求套现并承诺
额外手续费，张某察觉异常追问资金
来源。男子坦言系“跑分”(为电信诈
骗转移资金)赚提成，并拉拢张某参
与。张某明知违法，为获利仍将自己
及亲友的 4 个收款码提供给对方，累
计收取“手续费” 6000 余元。

　　被害人孙某等 10 余人共计 30 万
余元的被骗资金通过该收款码流入了
诈骗分子控制的银行账户中。后因被
害人孙某报案致案发。
【裁判】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明知
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情节严重，
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其行为
是为上游违法犯罪人员协助转移犯罪
所得，在整个关联犯罪中起次要和辅
助作用，系从犯，可减轻处罚；到案
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当庭认
罪，系坦白，可从轻处罚；主动上交
违法所得，缴纳罚金，酌情从轻处
罚。最终，被告人张某犯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10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 万元。

【法官提醒】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的打击力度持续高压推进，不
法分子转移非法资金的手段也不断翻
新。随着微信、支付宝等电子支付形
式的普及，不少诈骗分子盯上了商家
的二维码。他们往往以“借用收款码
转账”“高额手续费套现”等为诱
饵，诱使商家或个人在明知或应知资
金来源不明的情况下，为其提供收款
码、支付账户或者协助提现，使自己
成为他人电信诈骗的帮凶。
　　法官提醒，对他人请求使用个人
账户、收款码等接收资金、提现或套
现的请求，需保持高度警惕，切勿因
一时贪念沦为犯罪“工具人”。

卢婷

男子提供收款码
给他人使用，被判刑

序号借款人名称 借款本金余额(元）担保人 判决文书号或借款合同号

1 山东远大板业科技有限公司 69,000,000 . 00
山东科瑞钢板有限公司、山东运通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李勇军、张继红、杨清华、于荣玲

（2019 ）鲁 01 民初 1441 号

2 淄博东瑞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112,162 . 92
淄博方基制釉有限公司、徐宁、石少杰、林巍、
刘海宝、张光福、林涛、刘海英

（2020 ）鲁 0303 民初 3952 号

3 淄博奥腾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1,749,785 . 16 淄博方基制釉有限公司、尹霞、林涛、刘海英 （2019 ）鲁 0391 民初 1351 号

4
成武县银河棉业有限公司（现用
名：成武县银河农贸有限公司）

1,650,919 . 01 胡寻忠、刘素敏、高德苗、吕欣
16090024-2007 年（成武）字
0014 号

合计 72,512,867 . 09

债权转让通知书
  王乐资及诸城市繁华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邓小宁享有的山东省诸城市人民法
院(2021)鲁 0782 民初 4753 号及(2021)鲁
0782 民初 4754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权
利 已 转 让 给 万 顺 汉 享 有 ( 身 份 证 号
370704XXXXXXXXXX19)。

     通知人：邓小宁
     2025 年 5 月 20 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招远市金塔实业有限公司、招远市隆

达工贸有限公司、滕国元、李淑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

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青岛弘信吉开

贸易有限公司与招远汇智邦商贸有限

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现青岛

弘信吉开贸易有限公司已将对你方所

享有的、经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2019)鲁 0202 民初 2860 号《民事调解

书》确认的全部权利(包括主债权与担

保债权、抵押权以及全部从权利)，依

法转让给招远汇智邦商贸有限公司，

与此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

让。具体利息、费用等按照生效法律文

书规定计算。请接到本通知后向招远

汇智邦商贸有限公司履行全部义务。

联系人：彭经理，电话：18661706979 。

转让方：青岛弘信吉开贸易有限公司

受让方：招远汇智邦商贸有限公司

2025 年 5 月 22 日

济南友智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与山东隆达万象商贸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济南友智投资有限公司与山东隆达万象商贸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济南友智投资有限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
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
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等)，于 2025 年 5 月 20 日依法转让给山东隆达万象商贸有限公司。济南友智投资有限公司与
山东隆达万象商贸有限公司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山东隆达万象商贸有限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山东隆达万象商贸有限公司履行还本付
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济南友智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隆达万象商贸有限公司 2025 年 5 月 22 日
  注：1 .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借款人截至 2025 年 5 月 20 日的借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
付给山东隆达万象商贸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
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债主体、清算主体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
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2 .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
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 . 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山东隆达万象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 山东隆达万象商贸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5562673157  公告清单

送达公告
济南台岛塑胶有限公司：

　　经查，你单位未取得《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违法行为，现被

依法查处。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无法直

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济长综执罚决字(2025)

第 24308 号)，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机关领取行政处

罚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于接到本

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长清区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于接到

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

市中区人民法院、槐荫区人民法院、长

清区人民法院、平阴县人民法院择一

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

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

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杨华

  电话：19853151828

  地址：济南市长清区龙泉街 716 号

　　济南市长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 年 5 月 22 日

序号债务人名称 本金 利息 担保人

1
义和诚集团
有限公司

5,000,000 . 00 2,716,458 . 33
担保人：山东省莘县森源实业有限公司、陈希峰、申合芳。 抵押物：义和诚集团有
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抵押担保。

2
义和诚集团
有限公司

9,900,000 . 00 5,378,587 . 50
山东省莘县森源实业有限公司、陈希峰、申合芳。 抵押物：义和诚集团有限公司名
下机器设备；义和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制球一车间、制球二车间、仓库抵押担保。

3
义和诚集团
有限公司

20,000,000 . 00 10,865,833 . 33
担保人：山东海峡实业有限公司、陈希峰、申合芳。 抵押物：义和诚集团有限公司
名下机器设备；义和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玻璃棉车间、3 号隔板车间、1-2 号隔离板
车间、拉丝车间、短切毡车间、玻纤车间、玻纤拉丝纺纱车间抵押担保。

4
山东美华机
械制造有限
公司

15,979,608 . 55 12,924,112 . 69

担保人：莘县双源电力有限公司、山东古云阳光岩棉集团有限公司、陈希峰、申合
芳、陈博、张娟。 抵押物|：山东古云阳光岩棉集团有限公司位于莘县古云镇秦庄村
国有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产权证号为莘用（ 2016 ）第 006 号，土地面积 84,
430 . 00 平方米。

5
山东古云阳
光岩棉集团
有限公司

8,989,500 . 00 15,345,900 . 54
担保人：莘县双源电力有限公司、陈希峰、申合芳。 抵押人：山东古云阳光岩棉集
团有限公司玻璃棉生产车间抵押担保。

6
山东古云阳
光岩棉集团
有限公司

15,000,000 . 00 9,452,625 . 00
担保人：义和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莘县森源实业有限公司、陈希峰、申合芳。 
抵押人：义和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陈家大院，包括大门、正房、配房、路面、假山、院
墙等 25 宗建筑抵押担保。

合计 74,869,108 . 55 56,683,517 . 39

债权转让公告
李振兴、安芳慧；季鹏、钱兆玲：

  我司已将对你方的债权，即(2025)

鲁 1302 民初 11096 号《民事判决书》确

定的我司主债权(本金 263 ，690 . 73 元

及利息、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等)及担

保权益项下的全部权利：(2025)鲁 1302

民初 9887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我司

主债权(垫付款 186 644 . 19 元及利息、

违约金、律师费 2000 元、诉讼费 1745

元、保全保险 368 元等)及担保权益项

下的全部权利一并全部转让给骆林

(身份证号：371329198109266030)，现特

此公告通知李振兴、安芳慧及担保人;

季鹏、钱兆玲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

方，请李振兴、安芳慧；季鹏、钱兆玲及

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骆林履行

债务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及相

应的担保责任。

  山东智信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2025 年 5 月 23 日

序号账户名称

1 济南世杨劳务有限公司

2 章丘区达立顺运输中心

3 济南花龙经贸有限公司

4 山东省家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5 山东玖瑞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6 山东隆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 济南庭硕商贸有限公司

8 山东迎■图书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9 山东厚朴中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10 济南市市中区财政局

11 山东省三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 济南龙聚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3 山东鲁旺物资发展有限公司

14 吾将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5 济南兄弟维业商贸有限公司

16 山东钢卓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17 山东泉咨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8 山东谷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9 山东鑫广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0
济南市市中区九拍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21
济南市历城区鼓艺艺术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22 山东和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3 佛山市盛浚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24 中山市逸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25 广州鲁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6 历城区凤田机械加工厂

27 济南槐荫海正通讯器材经营部

28 山东鲁瑞招标有限公司

29 济南春夏秋冬食品配送有限公司

30 济南槐荫斐凯贸易商行

31 济南市历城区腾缘家具行

32 济南爱飞龙办公用品销售中心

33 济南市天桥区永润汽车维修部

34 天桥区方柏霖家用电器经营部

35 个体户王建生

36 济南市天桥区楚天百货商行

37 个体户魏奇海

38
济南槐荫广友茶叶市场红木茶叶包
装总汇

39 天桥区四海渔具店

40 天桥区鑫萍酒水超市

41 天桥区耐卡锐服饰经营部

42 济南市天桥区名家宾馆

43 个体户谢玉庆

44 济南中恒商城南昌文化用品商行

45 个体户葛祥厚

46 个体户豆金香

47 济南苏世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48 济南市济阳区洪兴水果店

49 济南市济阳区向前水果店

50 济南市济阳区锦果水果店

51 济南市济阳区果敢水果店

序号账户名称

52 济南市济阳区果真水果店

53 济南市济阳区佳果水果店

54 保定市凯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55 济南昌耀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56 济南岐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7 山东有人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58 济南汇森物流有限公司

59 济南密思特经贸有限公司

60 山东博飞贸易有限公司

61 山东灏韵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62 山东能和商贸有限公司

63 济南晨树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64 济南舒阳奶业有限公司

65 中燕国合（山东）进出口有限公司

66 山东金吉祥物资有限公司

67 济南仟色商贸有限公司

68 济南大博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69 济南亿家安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0 济南志擎商贸有限公司

71 济南百亩亿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72 平阴县伟业通讯器材经营部

73 商河县森马服装店

74 商河县友谊服饰商场

75 商河县晨光鞋城

76 商河县新起点电脑经销处

77 商河县康明眼镜商店

78 历下区德勤电子产品经营部

79 济南鸿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0 济南天泰旅行社有限公司

81 山东省日华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82 济南通驿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83 山东悦渡同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84 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

85 山东晟锦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86 山东翰衡商贸有限公司

87 济南德淼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88 济南筱林商贸有限公司

89 济南市天桥区仲华面粉厂

90 济南雷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1
伊尹少年厨神（济南）生活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

92 山东掌视界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93 山东省原始人农业有限公司

94 济南大铎商贸有限公司

95 济南至美服饰有限公司

96 济南富轮轮胎销售有限公司

97
济南市天桥区泺口恒大滨河左岸
社区卫生服务站

98 明水大世界时装店

99 章丘市明水味道服饰店

100 章丘市明水雅名格服装店

101 章丘市明水景发鞋店

102 章丘市明水韩宇来服装店

103 个体户罗守乾

序号账户名称

104 个体户张梅

105 章丘市维俊服饰店

106 章丘市龙山鑫星铝塑门窗厂

107 个体户陈灵香

108 章丘市明水蒙莱莎服饰店

109 章丘市明水中齐家具超市

110 章丘市明水诺曼琦服装店

111 个体户孙庆锋

112 章丘市明水李玲服装店

113
济南市海鸟与鱼文化传媒服务有限公
司

114 长清区大水建筑工程咨询服务中心

115 济南非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16 济南市长清区三杨科技产品有限公司

117 济南恒顺源物资有限公司

118 济南市长清区泉龙劳务中心

119 济南行鲁人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120 济南双■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121 山东皂之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22 济南建元洪武经贸有限公司

123 济南市长清区泰星石材厂

124 济南市长清区贵都酒楼

125 山东天和恒伟贸易有限公司

126 济南一世悠仙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127 济南华升中电金属材料开发有限公司

128 济南市天桥区鹤新装饰材料经营部

129 山东峰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130 济南国旭贸易有限公司

131 济南港顺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32 山东省眼科医院

133 山东盛元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134 济南春博五金建材有限公司

135 格瑞德曼（济南）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136 山东环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37 山东亿华房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138 山东互联创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39 山东天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40 济南弘运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141 山东嘉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42 济南喜滋滋商贸有限公司

143 济南积础经贸有限公司

144
亿海物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山东分
公司

145 济南周正摩托车有限公司

146 山东领骁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147 济南善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48 山东华夏帝苑房地产有限公司

149 济南济东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150 山东富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51 商河汇达建材门市部

152 济南市长清区百裕丰商务大酒店

153 山东圣帕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154 山东云链电子有限公司

155
山东省数智动源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公司账户销户公告
  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 〕第 5 号)第五十六条规定：“银行对一年未发生收付活动且
未欠开户银行债务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应通知单位自发出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销户手续，逾期视同自愿销户，未划转
款项列入久悬未取专户管理”。请下列公司账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到开户行办理销户手续，逾期视同自愿销户，具
体账户明细见表格。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行
                            二 ■ 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一搜信达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 据 山 东 省 金 融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与 北 京 一 搜 信 达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签 署 的《债 权 收 购 协 议》( 编 号 ：
2025SDAMC04ZQZR 金字 005 号)，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北京一搜信达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一搜信达科技有限公
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北京一搜信达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北京一搜信
达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公告资产清单　　基准日：2025-1-20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利息余额、费用，基准日后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其
他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
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王经理　联系方式：0531-51759097
 　北京一搜信达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关春瑞　联系方式：13691244486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一搜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2025 年 5 月 23 日

拍卖公告
　　关于申请执行人上海博瑞信诚投

资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聊城市东昌府

区经济开发投资公司、聊城市东昌府

区财政局、聊城市东昌府区投融资管

理服务中心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依法对冻结的聊城市东昌府区经济开

发投资公司所持有的山东聊城昌润金

热电有限公司 9 . 0625% 的股权启动变

价程序，现将司法拍卖事宜公告如下：

  1 . 拍卖财产：聊城市东昌府区经

济开发投资公司所持有的山东聊城昌

润金热电有限公司 9 . 0625% 的股权。

  2 . 拍卖方式：网络司法拍卖。

  3 . 拍卖平台：淘宝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

  4 . 起拍价及具体拍卖时间详见淘

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示。

  5 . 其他信息详见淘宝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公示。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 ■ 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债权转让通知
周世伟、马海燕：

　　我公司持有的周世伟、马海燕不良贷款本

金 445000 元及相应利息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我

单位已于 2025 年 5 月 22 日按照债权现状依法

转让给冯灵灵，并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请你

们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受让人冯灵灵履行

全部还款义务。

    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公  告
山东欢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王宇轩、刘欣薇、李耀

琦三人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劳动报酬劳

动争议一案(周劳人仲案字[2025]第 101

号、周劳人仲案字[2025]第 102 号、周劳

人仲案字[2025 ]第 103 号)，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周劳人

仲案字[2025]第 101 号、周劳人仲案字

[2025]第 102 号、周劳人仲案字[2025]第

103 号裁决书。依据《山东省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六条之规

定，请你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

内来淄博市周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领取裁决书(地址：淄博市周村区凤

鸣北路 16 号，电话：0533-6166975)，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裁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

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淄博市周村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

　　二 ■ 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债权转让公告
　　山东宁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宁阳农商银行)对享有的山东沃
克控制阀有限公司的债权依法进行公开转
让，债权状况如下：
　　标的 1 ：借款本金 1498 . 33 万元，由山东
沃克控制阀有限公司名下土地提供抵押担
保，由王秀、刘建军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判决
书号：(2016)鲁 0921 民初 3314 号。
　　标的 2 ：借款本金 2700 万元，由山东沃
克控制阀有限公司名下土地及厂房提供抵
押担保，由王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判决书
号：(2016)鲁 0921 民初 3315 号。
　　标的 3：借款本金 500 万元，由山东沃克
控制阀有限公司名下厂房提供抵押担保，判
决书号：(2016)鲁 0921 民初 3313 号。
　　有意向的购买人，请于公告之日起至
2025 年 5 月 27 日前携带有效证明在正常营
业时间内到山东宁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资产管理部了解拟处置债权的基本情
况，具体拍卖时间见后续刊登的拍卖公告。
　　以上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
但宁阳农商银行内部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原
债务企业管理层及参与转让业务的律师、评估
师等关联人不得购买和变相购买该资产。
　　联系人：周经理、许经理
　　联系电话：0538-5688230 5680295
　　监督举报电话：0538-5688216
　　山东宁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5 月 23 日


